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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山大学最早与香港高校合作开展联合培养项

目，经过了这些年的运作，目前中山大学有部分联

合培养本科生项目因为各种原因停办，粤港联合培

养面临挑战。

１．粤港高校联合培养项目无法得到正式审批，
发展受到制约

目前，内地与香港地区的高等教育合作主要参

照 《中外合作办学条例》及其 《实施办法》执行，

国家没有专门的法律法规，导致内地高校与香港的

联合培养项目缺乏明确的政策指引。因政策所限，

中山大学与香港的联合培养项目一直没有正式审批，

而是以两校互认学分的自主形式进行，存在一定的

政策灰色空间，对项目合法性、持续性等缺乏有效

保障，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两地合作的积极性。

２．两地高校的课程设置以及教学管理模式需有
效对接

联合培养项目并非简单的将两地课程安排和教

学管理模式嫁接在一起，联合培养是两校教育的合

作融合，需要双方的有效沟通和不断调适，双方需

要根据项目的实际情况，统一办学方向并共同商定

培养模式、课程设置、考核办法；同时还要建设和

完善教学管理和质量保障制度，才能保证项目质量，

保障其稳步健康发展。

３．从现有的合作实践看，缺乏有效的利益驱动
机制

粤港高校２＋２联合培养是目前两地高校教育合
作的重要人才培养形式，这种形式给广东高校带来

香港高校先进的办学理念，引进了优质的教学资源，

促进高校提升师资队伍素质，完善课程设置和办学

管理模式，从而有效地提高了广东高校人才培养的

质量。但是，由于２＋２联合培养项目的主要对象是
内地学生，对港方高校的发展促进不大，因而后者

积极性不高，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北京师范大学

－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 （ＵＩＣ），是首家中国
内地与香港高等教育界合作创办的本科院校，ＵＩＣ
的课程按照香港浸会大学的学术标准设置，香港浸

会大学依据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 （ＵＧＣ）所订
立的标准对 ＵＩＣ的教学实行全面监督和定期评估，
确保卓越的教学效果和质量，办学成效显著。但是

由于ＵＩＣ仍然以内地人才培养为主，主要依据香港
浸会大学的人才培养方案进行人才培养，毕业生在

内地考研和就业方面遭遇到一些问题。香港中文大

学 （深圳）未来也有可能面临类似的问题。因此，

推动两地高校的实质性融合，需要创新机制满足两

地高校的利益诉求。

　　二、创建粤港高等教育合作试验新区的
必要性

　　现在，大学已经被政府和企业认为是这样一种
机构：它忠于 “国家利益”，提高经济竞争力，而

不是为知识而忠于 “全球利益”。人才智能开发和

高技术知识型产业的发展是知识经济的两大支柱，

它们都与高等教育的发展水平密切相关。高等学校

不仅是知识的生产基地，而且是高科技产业的重要

创业者、高科技成果的孵化器和高新技术的辐射源。

知识经济的关键则是物化或非物化的高科技成果，

而这两者都和当代大学的教育密不可分。高等教育

已不仅仅停留和满足于服务功能上，而是成为经济

发展的基本要素部门。粤港两地的经济将越来越密

切和深度地融合，它必然要求两地的高等教育密切

合作，争取在更短的时间内取得更大的发展，为本

地经济提供更多合适的人才和科技储备，促进两地

经济社会发展。这些都给粤港高等教育提出全新的

整合要求。

现代经济管理学中有个著名的 “短板原理”，

指一个由长短不齐的木板圈成的木桶，其容量是由

最短的那块木板决定的，其他的木板再长也没有用。

而对于高等教育的学术发展而言，其规律可能正好

相反。通过国家或地区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可以实

现一种 “超长板效应”，即在合作共同体中的每个

学校的教学、科研水平不仅会由 “最长的那块木

板”决定，甚至会通过合作中的互动，最终实现跨

越式发展，上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２］虽然粤港是在

“一国两制”的体制下运行，但仍可按这一思路发

展。这可能是粤港若干所高水平大学迅速提高自身

水平乃至通向世界一流大学的一条捷径。

国际化创新人才的培养从来就没有一个固定的

模式。中山大学老校长黄达人曾经提出，要以人才

的复合来培养复合的人才，这一理念对创新粤港高

校合作新形式具有重要的启示。粤港区域经济一体

化的深化必然要求有高素质、跨地区、复合型创新

人才作为支撑。粤港两地高校的联合培养，特别是

粤港两地高水平大学的合作，将融合两地高校的高

水平教师，这两地的高校教师在学术经历、工作经

历和生活经历的差异性，将会更有利于复合人才的

培养，这种优势互补的合作将是造就这种新型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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